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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

目

基

本

情

况

项目名称 2018年度永州市医疗废弃物处置费专项资金绩效评价

项目内容 医疗废弃物处置运行经费

项目单位 永州市医疗废物集中处置中心 项目主管部门
永州市城市管理和综

合执法局

项目属性 ■经常性 □一次性 □新增 ■延 续

立项依据 《永州市医疗废物集中处置管理办法》

资金总额及

构成

污染防治项目金额为 1,400.00 万元，其中 200.00 万元为财政补贴款（运

行经费），1,200.00万元为非税收入返还款。

资金分配使

用情况

项目资金已拨付至永州市医疗废物集中处置中心，永州市医疗废物集中处

置中心将项目资金投入至项目实施运营管理中。

项目必要性

和可行性论

证结论

确保永州市医疗产业产生的相关医疗废弃物得到专业处理，避免与城市生

活垃圾集中处理。

项目起止时

间
2018年全年

项

目

计

分

评价明细 评价计分

共性指标计分 31

个性指标计分 46.5

评价得分 77.5

评价等次

□优（90分以上） □良（80分-89分）

√中（60分-79 分） □差（59分及以下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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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8年度永州市医疗废弃物处置费
绩效评价报告

为加强财政支出管理，提高财政资源配置效率和财政

资金使用效益，贯彻落实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实

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》（中发〔2018〕34 号）文件精神，

根据财政部《关于印发<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>的通

知》（财预〔2020〕10 号）《中共湖南省委办公厅 湖南

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

见》（湘办发〔2019〕10 号）和《永州市财政局关于 2019

年开展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通知》（永财绩〔2019〕1 号）

等文件精神，湖南友谊联合会计师事务所（普通合伙）受

永州市财政局（以下检查“市财政局”）委托，成立绩效

评价小组，本着独立、客观、公正、科学的原则，于 2020

年 5 月对永州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（以下简称“市城

管局”）主管的 2018 年度永州市医疗废弃物处置费投入

和产出情况实施了财政支出绩效评价。

一、项目基本情况

（一）项目概况

永州市医疗废弃物处置由永州市医疗废物集中处置

中心（以下简称“医废处置中心”）负责，医废处置中心

于 2009 年 7 月建成投产，单位经营范围和资质允许的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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置范围为感染性废物、损伤性废物，病理性废物、化学性

废物收集后保存在工厂冷库内，每满 100 箱由湖南衡兴环

保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回收处置。2014 年经技术改造后，将

原有的热解焚烧技术改造为现有的高温蒸煮灭菌技术，每

天最多可无害化处置医疗废物 15 吨，配有 11 台医疗废物

装运车专门负责收集和转运医疗废物，负责全市 11 个县

区的医疗废弃物收集、运输、贮存及安全处置工作。

（二）项目资金情况

1、项目资金总额及组成

此次评价的医疗废弃物处置费金额为 1,400 万元，均

为市级财政资金安排资金，项目资金已拨付至医废处置中

心。

2、项目资金使用情况

医疗废弃物处置费按处置机构实际收取非税收入拨

付 1,200 万元，另拨付 200 万元用于医废处置中心运行维

护，项目实施单位将项目资金投入至项目实施运营管理中。

（三）项目资金管理情况

项目实施单位建立健全了内部控制制度、财务管理制

度和资金管理制度，明确了单位支出审批权限与审批流程，

规范了报账程序。项目单位基本按照相关制度进行项目支

出管理工作。资金使用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制度

的规定，符合项目预算批复或合同规定的用途，未发现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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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截留、挤占、挪用、虚列支出等情况。

二、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

（一）组织评价小组

在市财政局统一组织下成立了绩效评价工作组，指定

评价项目的分管领导及具体负责人，市财政局相关科室联

络人员为绩效评价组工作成员，负责组织、协调绩效项目

的评价工作，湖南友谊联合会计师事务所（普通合伙）负

责项目具体评价工作，主要包括：拟定项目实施方案、组

织开展专项培训、选用合适的绩效评价方式、根据单位实

际情况设立绩效评价指标体系、组织现场评价工作、出具

绩效评价工作报告等。

（二）绩效评价过程

2020 年 5 月，绩效评价工作组对永州市 2018 年度永

州市医疗废弃物处置费支出项目进行了现场评价，本次绩

效评价的评价指标体系由绩效评价工作组制定，在评价过

程中，评价技术方法采用比较法和公众评判法进行绩效评

价。工作组采取座谈的方式听取情况汇报，查阅收集相关

资料，审查账簿凭证，现场查看项目具体实施情况，对服

务对象发放调查问卷，了解项目实施效果及存在的问题，

评价人员对永州市医疗废物集中处置中心开展了现场评

价，检查项目资金比例 100%。评级小组采用定量分析和定

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，对相关评价指标进行汇总分析，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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照评价指标和标准进行评议与打分，形成项目资金绩效评

价报告。

三、项目管理制度的建立和组织实施情况

永州医废处置中心根据《永州市医疗废物集中处置管

理办法》开展全市医疗废物集中处置设施的建设和运营，

以及医疗废物收集、运送、贮存、处置活动的具体实施。

医废处置中心按照政府物价部门规定的收费标准和其他

事项与委托单位签订医疗废物集中处置服务合同，按双方

核定的医疗废物数量每季度或每月结算处置费用。医废处

置中心基本按照管理办法要求开展医疗废弃物处置工作，

但仍存在部分不规范之处。

四、主要产出和绩效

（一）医疗废弃物收集处置量同比增长

永州医废处置中心开展医疗废弃物收集后运送至医

疗废弃物处置车间，将周转箱里的医疗废物装进灭菌罐内，

沿着轨道推进高温灭菌柜。高温蒸煮温度控制在 134℃，

蒸煮时间 45 分钟，达到相关工程技术规范规定的消毒灭

菌标准。经过高温灭菌后的医疗废物送入破碎机进行破碎

毁型，由专人专车运送到生活垃圾焚烧场进行焚烧处理。

2018 年度共处置 2,525.30 吨医疗废物，平均日处置量

6.90 吨，较 2017 年度处置量 2,463.55 吨增长 61.75 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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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医疗废弃物传染性有效降低

医疗卫生机构在医疗、预防、保健以及其他相关活动

中产生的具有直接或间接感染性、毒性以及其它危害性废

弃物，此类废弃物中含有大量的病原微生物和化学毒物，

且具有高度的传染性，其对环境的危害与影响要远大于其

它类别的生活垃圾。医废处置中心建成实施后，大大降低

因运输周期长而导致的废弃物感染风险，有效减少医疗废

弃物的传染可能性。

（三）医疗废弃物管理水平不断提高

永州医废处置中心正处于法制化管理的阶段，配备专

用车辆进行统一收集、运送，加快永州市医疗废弃物集中

安全处置的进程，确保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产生的医疗

废弃物及时、快速、安全的集中处置。

五、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

绩效评价工作组通过召开座谈会，听取当地主管部门、

项目单位对项目的介绍，了解项目组织实施情况；核查项

目账务、掌握资金拨付和使用情况；实地察看项目进展，

检查项目产出情况；发放调查问卷，调查服务对象对项目

的满意度；对项目单位评价基础数据资料、辅证材料等进

行审查核实，对照评价指标和评分标准综合评定，2018 年

度永州市医疗废弃物处置费专项资金综合得分 77.5 分，

该项目重点绩效评价等级为“中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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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

（一）财政预算支出绩效管理需加强

医疗废弃物处置专项资金来源为财政资金，根据财政

预算支出绩效管理相关要求，资金预算申报应设定专项资

金绩效目标，项目实施单位未遵循该项规定进行绩效目标

申报，全年计划产出与应实现的效益缺少刚性约束，对专

项资金绩效自评工作缺乏认识。市城管局作为主管单位，

对项目缺少设置管理目标，缺少项目实施情况的考核与评

价。

（二）产能利用率不高

医废处置中心负责全市11个县区的医疗废弃物收集、

运输、贮存及安全处置工作。覆盖范围广，收集任务重，

医废处置中心每天最多可无害化处置医疗废物 15 吨，按

360 天计算，全年产能 5400 吨，2018 年度共处置 2,525.30

吨医疗废物，产能利用率仅 46.76%，存在漏收风险。

（三）处置机构车辆不符合标准要求

根据《永州市医疗废物集中处置管理办法》规定“处

置机构运送医疗废物，应当使用有明显标识的防渗漏、防

遗撒、符合《医疗废物转运车技术要求》的专用车辆”，

经现场查看，医废处置中心无符合《医疗废物转运车技术

要求》的专用车辆，医疗废物运转车及驾驶车辆司机暂无

危险货物运输资质。个别车辆存在老化、外观破旧的情况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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医疗废物存在一定的腐蚀性，车辆老化不利于运输安全。

（四）医疗废物转移联单制度执行不到位

根据《永州市医疗废物集中处置管理办法》规定“医

疗废物产生单位和处置机构，应当严格执行危险废物转移

联单制度”，经现场了解查看，医疗废物三联转移联单均

由医疗机构统一保管，月末才上交给处置机构清运人员，

联单未随危险废物转移运行，制度执行不到位。

（五）个别医疗废物收集时间超标

根据《永州市医疗废物集中处置管理方法》规定“···对

于确实无法做到日产日清的有住院病床的医疗卫生机构，

收集间隔时间最长不超过 48 小时。对于无住院病床的医

疗卫生机构，如门诊部、诊所，处置机构最长不得超过 48

小时收集一次医疗废物”，经查看 2018 年《医疗废物转

移联单》留存档案发现个别机构医疗废物收集与规定不符

的情况，如祁阳永和医院每 4 天收集一次、江华第一人民

医院每星期收集一次。

（六）个别医院医疗废物分类执行不到位

根据《永州市医疗废物集中处置管理方法》规定及医

废处置中心与服务医院签订的《永州市医疗废物集中处置

服务合同》要求“医疗废物产生机构对医疗废物周转箱进

行分类并贴上医疗废物类别标签”，但存在个别医院未对

医疗废物周转箱贴上类别标签，容易导致病理性废物、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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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性废物混合一并处置的情况。

（七）医废处置中心相关资质尚在办理

截止 2020 年 5 月，医废处置中心排污许可证仍处于

办理阶段。

（八）处置环境存在较大风险

经实地查看被评价单位位于静脉产业园的处置工厂，

发现个别实施医废处置的工作人员未佩戴护目镜、防护服

及防护靴，存在接触医疗废弃物本身携带病菌的风险。

（九）监控设备维修不及时

经实地查看被评价单位监控平台，发现存在个别设备

无法查看实时监控的问题，相关设备未纳入维修计划，且

监控平台仅能对厂房内进行实时监控、对运输车辆实行

GPS 定位，不能对医废垃圾交接做到实时监控，无法对医

废垃圾交接情况做到有效监管。

七、相关建议

（一）深化绩效理念，设定绩效目标，开展绩效自评

主管单位和项目实施单位应根据《项目支出绩效评价

管理办法》要求加强绩效目标申报管理，组织开展绩效自

评工作。绩效目标按照“谁申请资金，谁编制目标”的原

则，项目实施单位应围绕中心、突出重点，认真梳理年度

工作任务，针对目标任务，提出具体的量化指标；项目主

管单位应针对各项目实施单位设定的绩效目标，加强监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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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，制定年度管理目标，并在项目年度结束后组织开展

绩效自评工作，对项目总体绩效目标、各项绩效指标完成

情况以及预算执行情况进行自评，对未完成绩效目标或偏

离绩效目标较大的项目进行分析并说明原因，提出改进措

施。

（二）加强运输车辆管理，配套符合标准要求车辆

处置机构应全面检查目前运输车辆现状，完成不符合

标准要求运输车辆的更新提升工作，严格按照《医疗废物

转运车技术要求》配备运输专用车辆。

（三）完善医疗废物转移联单制度管理

处置机构应按照《危险废物转移联单管理办法》和《永

州市医疗废物集中处置管理办法》要求，严格执行医疗废

物转移联单制度，医疗废物每转移一车、船（次）同类危

险废物，填写一份联单，落实联单随医疗废物转移运行工

作。

（四）规范医疗废物收集

处置机构应按照《永州市医疗废物集中处置管理办法》

要求落实医疗废物收集时间，对于有住院病床的医疗卫生

机构，处置机构应当每天收集医疗废物，做到日产日清；

对于确实无法做到日产日清的有住院病床的医疗卫生机

构，收集间隔时间最长不超过 48 小时；对于无住院病床

的医疗卫生机构，如门诊部、诊所，处置机构最长不得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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过 48 小时收集一次医疗废物；对直接从事收集、运输、

贮存、处置医疗废物的人员和管理人员，加强相关法律、

专业技术、安全防护以及紧急处理等知识的培训；医疗废

物产生单位应严格执行医疗分类管理，对医疗废物周转箱

进行分类并贴上医疗废物类别标签。

湖南友谊联合会计师事务所（普通合伙） 中国注册会计师：

中国●长沙 中国注册会计师：

二〇二〇年五月三十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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